
清代八议制度存废考析

苏 亦 工

自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以来
, 历代律典中都明文载有八议

,
清代亦然

,
但清律中的八议

是否仍有实际的效力却经常引起人们的怀疑
。

笔者以前曾在一份内部刊物上撰文对此作过讨

论
。

① 由于当时掌握的资料不多
,
研究不深

, 虽然基本的结论不错
,
但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失

之简单化
,
容易引起误解

,
故拟作进一步的探讨

,
略陈已见

。

雍正六年三月
,
清世宗撤祺发布上谕指出

: “
联览律例旧文

, 于名例内载有八议之条
,

其辞 日
: … …

。

此历代相沿之文
,
其来已久

。

我朝律例于此条虽具载其文而实未尝照此例行

者
,
盖有深意存焉

。

载而未用之故亦不可不 明也
。

… … 今修辑律例各条
, 具务详加斟酌以期

至当
,
惟此八议之条

,
若概为删去

,
恐人不知其非理而害法

,

故仍令载入
。

特为颁示谕旨
,

傅天下晓然于此律之不可为训
,

而亲故人等亦各知做惕而重犯法
,

是则联钦恤之至意也
” 。

②

据此
, 一些学者就认定

,
清代八议之法己成具文

。

⑧

按撒镇的说法
,
清代从来不用八议

,
而且是由于清统治者洞悉八议制度的弊病

,
有意停

止其效力的
。

然而
,
考察清朝历史发展过程

,
笔者发现

,
事实与此并不十分吻合

。

首先
,
从清入关 以前的情况看

。

此时期
,
清 ( 后金 ) 政权僻处东北

,
法律制度简陋

,
尚

无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
。

所谓
“ 民淳法简

,
大辟之外

,
唯有鞭答

” ,
是对这时期法制状况的

真实描述
。 “ 五刑

” 、 “
八议

”

这样繁琐的规定尚未出现
。

如果撒祺所指是这一时期
,
倒是

接近事实
,
但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故意

,

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满族的自身特点所决

定的
。

如所周知
,
满族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

, 民风淳朴
, 人际关系相对平等得多

,
还没

有汉族那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 因而权贵犯法往往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

。

据史书记载
,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
“
有罪者即至亲不贯

, 必以法治 ; 有功者即仇敌不遗
夕 必加升赏

。 ” ④皇

太极继位后
,

推行禁抑宗落的政策
,
严法约束权贵

。

据统计
, “

太宗在位十七年
,
除幽毙柯

敏
,
夺莽古尔泰

、

德格类牛录属员 以根除其一支之外
,
代善得罪六次

,
济尔哈朗九次

,
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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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八次
,

多铎七次
,

豪格九次
,
阿济格十七次

,
阿巴泰十四次

,
岳托九次

,
萨哈廉两次

,
杜

度五次
,
硕托六次

。

以上诸人均为天命末八旗主旗贝勒或不主旗议政贝勒
。

他们是 满 族 贵

族集团的最高决策人物
,
或为皇太极长兄

,
或为其弟侄

,
无论从得罪的频繁

,
还是惩处的严

峻
,
都超过了努尔哈赤时代

。 ” ①

但是即便是在此时期
,
权贵犯法后享受的待遇仍不同于普通人

。

天命六年 正 月
,
努 尔

哈赤曾与诸王约誓不诛宗室
。

② 崇德三年七月
, 皇太极又谕礼部指出

: “
自后若王贝勒

、

贝

子等犯者
,
议罚 ; 官员犯者

, 幽系三 日
,
议罚 ; 庶民犯者

,
枷号八 日

,
责治而释之

。 ” ⑧ 不

过
,
权贵犯法究竟如何处治

,
还得由国君临时酌定

,
并无成法可循

。

此外
,
入关以前

,
还有

“
论功议免

”
的制度

。

天命六年谕
: “

凡遇应死
、

应答
、

应罚之罪
, 必追论其功

,
如系勤劳

有功之人
, 则 当死者赎

,
当罪者免

,
当答者责治而释之

,
功罪令其相准

《 , ” ④ 《 清朝文献通

考 》 为此特加按语指出
: “

此 即八议中所谓议功
、

议勤者
。

开国之初
, 以此为武臣劝

。 ” ⑧

当然
,

.

上述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笼络贵族和鼓励军功
,
与八议之法尚有不同

。

但它至少也说

明
,
清统治者最初并不绝对排斥八议的基本精神

。

接下来
,
看看入关初年的情形

。

此时期
,
清政权刚刚开始对全国的统治

。

一方面
,
它继承了明朝遗留下来的全部国家机

器
,
逐步学习和接受汉族政权的统治经验, 另一方面

,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仍然保留着不少满

洲旧俗
。

两种因素时常发生冲突
,
但结果还是汉族的统治经验和策略逐步占据了上风

。

八议

制度的确立过程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

顺治元年八月
,
刑科给事中孙囊上疏指出

: “ 一 日存国体
。

刑不上大夫乃古者 贵 贵 之

义
。

请 自今文官犯罪先下吏部核议
,
如所坐重大

, 必请旨革职
,
然后送刑部问拟 , 武官隶兵

部亦如之
。

在外府
、

州
、

县各官被参革职
,
应逮问者

,
行该抚按就近提 讯

,
具 狱 报 撇

,
法

司但于爱书覆核
,
不必径行勾摄

,

则士气申而国体立矣
。 ” ⑧ 顺治八年

,

世祖福临指出
: “

大

小臣工皆朝廷职官
,
职官有体则朝廷体统益尊

。

联观在外文武官必经抚按参勤
、

奉 旨革 职

然后提间
。

今在京满汉诸臣犯罪
,
常有未奉 旨革职

,
间刑衙门辄提取审问

,
殊非 待 职 官 之

体
。 ” 于是重申定制

: “
职 官 有犯

夕
未奉旨革职

,
毋得径行提审

。 ” ⑦

顺治十年正月初六 日
,
给事中姚文然上书建议朝廷以八议之法待大臣

: “ 臣惟朝廷之待

大臣
,
平日则遇恩使竭其力

,
有罪则存其体使愧其心

。

… … 自成周以来
,
历代帝王及会典开

载至本朝大清律
,
皆有八议之法

。

… … 凡此八议之人
,
非犯十恶大罪

,
其犯他罪俱与平人不

同
, 以见大臣虽有负朝廷之事

,
而朝廷仍不失待大臣之体

,
恩至厚也

。 ”
谈到当时的情形

,

他说
: “

近 日兵部满汉诸大臣皆因负罪发门
。 ”

他认为这样作是不合适的
: “

但念诸臣皆官

列大僚
,
素叨豢养

,
今寒天冻夜

,
冷锁三重

,
寝食艰难

,
便利不宁

。

恐有衰年老惫之人积是

不死于国法或死于天灾
,
非所以广仁也

。

且发在各门
, 上通衡大路

,
瞻功 臣

、

贵 臣 免冠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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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
、

愧辱难堪
,
非所以存国休也

。 ”
九日

,
福临批复

: “
这木说得有理

。

以后满汉诸臣有犯

贪恶重大事情
,
应发刑部审间者

,
在部守侯

,
不必锁拿送门

,
市有实据

,
引律拟 罪 奏 请 处

分
,
该部知道

。 ” ①

同年
,
刑部左侍郎卫周柞也上奏说

: “
援八议之条

, 从来论过必先原功
,
申法 尤 在 顾

体
。

况开国承家
, 一时从龙之彦

,
风云蔚起

。

有功在社翟者
,
有谋赞帷幌者

, 一概与祷辈论

罪 ,
非法之平矣

。

巨谓人臣犯罪
,
除十恶不道外 , 其余得以八议原肴之条开列上请

,
实所以

崇国体而尊朝廷也
。 ” ② 同年

,
礼科给事中刘余模又就宗室犯罪后的待遇间题上 奏 指 出

:

“
周礼八议首日议亲

。

向见宗室有犯
夕
与民无异

。

臣谓法不可宽而体不可辱
。

请 自今除有大

罪请旨定夺外
,
余皆斟酌轻重

,
永除鞭锁之条

, 以昭睦族之恩
。 ” ③

以上三人所言
,
皆以八议为理论根据

,
也都得到朝廷的认同并为之定制

。

但这 以后的执

行情况仍不十分稳定
。

康熙十年五月十七 日
,
姚文然又上疏说

: “ 臣自顺治十年五月内丁忧回籍
,
锁禁之例何

年复行则臣不得知矣
。

及臣蒙圣恩再补垣中
,
亦未睹此等事也

。

今月初五 日
, 皇上亲鞠总督

周有德
、

编修陈志纪
、

候补给事中邹之珑等
, 臣侍立阶下

,
见三 臣带锁而入

,
或低头雨汗

,

或泪眼左右… …
。

今于本月十六 日入署过鼓厅
, 民人喧闹

。

及见值鼓诸臣
, 云江南百姓保留

总督麻勒吉者
,
且云麻勒吉自被锁拿

,
颜黑面削

,
腰项拳曲等语

。

臣闻之恻然
。

… …伏乞皇

上特降恩纶
,
宽其锁系

。

至于所犯事情
,
审有实据

,
自有应得之罪

。

则朝廷一定之法典
,
皇

上格外之恩并行而不悖矣
。 ”

二十一 日
,
圣祖玄烨降旨

: “
这本说得是

,
、

以后官 员犯 罪锁

禁
,
锁拿永行停止

,
该部知道

。 ” ④

此外
,
康熙元年

,
刑科给事中黄熙绩还曾上疏建议清政府在处理 已经革职的官员时

,
应

考虑其原任时的功绩
: “

( 官员 ) 照民例议罪
,
是功不叙而罪及之

,
未为法之平

。

以后革职

休致之官
,
如遇原任内有应得功次加级记录者

,
亦应照见任官一体准抵

。

… … 惟老病休致之

官
,
其原任内有加级纪荐者

,
仍留注册内

,
遇事故准与抵销

。 ”
清廷对此也表示接受

。 ⑥

在顺治四年颁布的大清律中
,
八议之条已明文载入

,
多尔哀

、

福临
、

玄烨等前后王君也

均对此表示接受和尊重
,
说明此时期八议制度已正式确立

。

至于其在施行中经常出现反复和

不稳定的情形
,
则主要是由满人旧俗的干扰导致

。

顺康之际
,
法制比较混乱

,
各种制度的确

立和推行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波折
。

顺治十年
,
刑部右侍郎龚鼎孽上书描述当时刑部办案的情

形说
: “

近见大小狱情回堂时多止有清字而无汉字
。

… … 至于重大事情
, 又多从清字翻出汉

字
。

当其讯鞠之顷
,
汉司官未必留心

,
迫稿案已成

, 罪名已定
, 虽欲旁赞一语

,
辄苦后时

。

是何满司官之独劳而汉司官之独逸也
。 ” ⑥ 可见当时满洲官员把持审判的现象颇为普遍

,
汉

官往往虚位备员
。

而前者或不通汉文或不晓律法
, 以致律中虽有明文

,
却常常得不到执行甚

至更代之以满俗
。

八议制度的推行不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满族逐步汉化

,

八议制度最终还是得到了确认和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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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年
,
庄廷锈史案发

,
受此牵连

,
将军

“
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

,
魁以八议仅

削官
,
维藩戮于燕市

。 ” ①

康熙三十一年
,
贵州巡抚卫既齐擅自发兵

,
虚报战果

。

案发
, 竹上怒 ( 既齐 ) 前后语不

徘
,
遣部院二大臣往按之

。

会大帅已死
, 乃决知府

、

副将及金涛
,
而议削公官

。

上以其事重

逮公抵京
。 ” 国玄烨降严谕称

: “
卫既齐以忠诚道学自任

,
今言行全不相符

。

欺联之人若不

正法
,
何以治天下

。

卫既齐应以军法从事
。

… … 寻九卿议覆
:
既齐启衅边疆

,
深负皇上委任

至意
,
应立斩

。 ”
次年二月

,
玄烨降旨

: “
既齐著从宽免死

,
发往黑龙江

。 ” ⑧ 曾在康熙朝

任邢部尚书的王士祺对此案的处理方式提出批评
。

他说
: “

律八议条下罪至死者惟云准犯依

律合死
,
不正言云云

,
取自上裁

。

近自吏部侍郎胡简敬
、

贵州巡抚卫既齐二案
,
九卿詹事科

道会议上闻
,
始变此例

。

注云
: `

所以使应议之人咸知自重而不犯法也
, 。

仍当依 律 为 得

体
。 ” ④士祺以八议律文为依据提出异议

,
说明该律是具有实际效力的

。

从此案的处理看
,

玄烨还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
从轻发落了事

。

以上事实说明
,
雍正以前并非从不施行八议

,
只是执行得不够稳定和严格

。

其实
,
就雍

正一朝而言
,
也未必是始终不用八议的

。

雍正三年曾定例
: “

凡先系应议
, 以后革职者之子

孙犯罪
,
径自提问发落

。 ” ⑥这表朋
,
雍正初年

,
八议之律原则上仍是有效的

,
否则这里不

会使用
“
应议

”
这个术语

。

六年谕发布后
,
一段时期里

,
八议之律的效力可能暂时中止了

,

但到撒镇死后不久就又恢复了
。

雍正十三年八月
,
撒镇去世

。

时隔不过三个月
,
即同年十一月

, :刊部等衙门因 办 理 李

禧
、

联韬一案使用刑讯逼供而遭到新皇帝高宗弘历的严词训斥
。

他说
: “

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

刑部审间李禧
、

联韬之案
,
因伊不吐实情

,
至于夹讯办理

,
实为错误

。 .

夫李禧
、

联韬存心奸

险
,
罪恶多端

,
其人固不足惜

。

但伊等官职已在大臣之列
,
国家之名器则宜惜

。

古者刑不上

大夫
,
盖以维国体而励臣节

。

国体不维则无尊卑上下之分
,
臣节不励则大臣拥高爵而有徒隶

无耻之心
,
此贾谊所以谆切辨也

。

联欲风励天下
,
使人各自爱

,
共敦节行

,
尤宜自大臣始

。

大臣有不 自爱者联仍设廉耻以养之
,
庶几动其天良

,
激励鼓舞

。

嗣后三品以上大员有身催罪

谴
,
即奉旨革职拿间者

,
法司亦不得速加刑讯 , 有不得不用 者

,
亦

J

必请 旨
,
将 此 永 著 为

例
。 ” ⑥据谕

,
有司即于同年定例

: “
三 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间

,
不得逮用刑夹 , 有不得不刑

讯之事
,
请旨遵行

。 ” ⑦

显然
,
弘历对八议之律的态度与乃父迥不相同

。

李禧一案不过小事
,

.

弘历并不怜惜此二

人
,
但却洋洋数百言大加发挥

。

联系乾隆初年
,
弘历一改乃父严酷之道

,
转行宽政的一系列

情形
,
就不难明了其中的寓意

。

乾隆五年修定律例时
, 又定例

: “
凡应八议之 人

,
问鞠 不

加拷讯
,
皆据各证定罪

。 ” ⑧此例与前一条例相互呼应
,
意在重申八议原则的不可移易

。

其

实
,

此例的内容在律中已有明文
,

除了政治目的外在法律上并无多大的意义
。

所以到嘉庆六年

① 全祖望 《 江浙两大狱记
》 ,

见 《 站琦亭集外编 》 卷 22
.

并见节 庵辑 《 庄氏史案本末 净卷下

② 《 碑传集 , 卷舫
。

⑧ 《 清圣祖实录 》 卷 16 .4

④ 《 居易录 》 卷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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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时
, 以 “ 《 刑律

·

断狱
·

老幼不加拷讯 》 律内已有此语
” 为由将该例删除

。

① 此乃后人

不知当年定例时的苦心
。

乾隆以后
,
八议之律的推行要相对稳定得多

。

嘉庆十九年
,
高祀在审理官员吴邦庸一案

时奏请枷示
, 立即遭到陕西道御史孙世昌的参勃

。

是年五月十九日
,

仁宗顺淡发布上谕指出
:

“
国家置官刑以做有位

。

官吏犯法削除爵秩
,
其伏辜与齐民等

,
然刑律中亦 稍 示 区 别

。

荷

枷之罚
,
本非一概而施

。

其有情罪较重者
,
皆由特旨加以示惩

。

至向刑衙门科断官员罪名则

当遵照定律问拟
,
不得于法外滥议加刑

,
奏上时权衡出 自上裁

。

若高祀问拟吴邦庸一案
,
其

罪名不在定律之内者
, 原非臣下所当援引也

。 ” ② 咸丰十一年
,
叶赫那拉氏勾结奕诉等人发

动辛酉政变
。

是年十月六 日
,
奕诉等在

“
遵 旨会议载垣等八大臣 罪名 情 形 折

”
中写 道

:

“
所有载垣

、

端华
、

肃顺应得罪名
,
均应比照大逆

,
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律

,
拟凌

迟处死
。

惟载垣
、

端华系宗室亲王
, 于国家议贵

、

议亲之典
,
较之肃顺似应有所区别

。

谨一

并声明请旨
,
伏候钦定

。 ” 同 日, 以穆宗载淳名义发下的谕旨中也说
: “

即照该王
、

大臣等

所拟
,
均即凌迟处死

,
实属情真罪当

。

惟国家本有议亲
、

议贵之条
,
尚可量从末减

。

姑于无

可贷之中
夕
免其肄市

。

载垣
、

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
。 ” ⑧光绪末

,
清廷修 定 《 现 行 刑律

时 》 删除了前引雍正十三年例
,
理由是

“
近来职官犯罪刑讯之事亦属少见

” 。

修订法律馆为

此作的按语说
: “

淮是刑不上大夫
,
礼有明训

。

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 已在议贵之条
,
倘获咨

革职仍用刑讯
,
在犯者固不足惜

,
而名器所关

,
实有伤于国体

。 ” ④ 可见到了此时立法者对

八议的原则仍无异议
。

总之
,
终有清一代

,
除个别时期外

,
八议之律始终是有着实际效力的

。

客观地看
,

清代司法实践中的确较少援引八议律条
。

薛允升说
: “

( 八议 ) 虽明载于律

而引用者绝少
。 ” ⑤ 沈家本也说

: “
八议虽有律文而久不遵用

。 ” ⑥ 这种现象的存在也令人

对该条律文的实际效力发生怀疑
。

从前面的论证看
,
这种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

但是上述现象

的存在又毕竟使人感到困惑
。

应如何作出解释呢 ? 笔者以为
,
造成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

,
就

在于清代八议制度本身的特点
。

《 大清律例
·

名例
·

应议者犯罪 》 : “
凡八议者犯罪

,
实封奏闻请 旨

, 不许擅自勾问
。

若奉旨推间者
, 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

,
议定奏闻

,
取自上裁

。 ”
八议之人犯罪后究

竟如何处治
,
除请示皇帝定夺外

,
律中并无任何具体的规定

。

这与
“
典型

”
的八议— 唐律

中的八议相比
,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首先
,
唐代八议制度采用的是折中的或称混合的办法

。

八议之人犯死罪以上的
,
适用弹

性的办法一
“
先奏请议

” ; 流以下的犯罪则采用硬性的办法
,
径减一等

,
不必请示皇帝

, 司

法机关即可直接处理
。

清律则未做这种区别
。

光绪 《 大清会典事例

《 刑案汇览 》 卷 1 .

《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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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唐律等级森严

。

八议之人地位最高
,
享受的特权也最大

。

其他
“
请

”
者

、 “
减

”

者
、 “

赎
”
者则依身份的高低分别享受不同等级的待遇

,
荫亲属的范围也各不 相 同

。

在 清

律中) 并不作这样详细的区分
,
八议之人享受的特权与普通官员没有太大的 差 别

。 《 大 清

律例
·

名例
·

职官有犯 》 规定
: “

凡在京
、

在外大小官员有犯公私罪名
, 一

所司开 具 事 由实

封奏闻取旨
,
不许擅自勾间

。 ”
可见

,
清代官员并不按品级 的 高低 享 受 不 同程 度 的 优

待
。

再次
,
唐代八议制度是一个十分周密和完备的系统

。

八议之人犯罪除依法享有减等的特

权外
,
还可以金钱赎罪或以官爵折抵刑罚

。

正如薛允升所说
: “

唐律职官犯罪既有议
、

请
、

减
、

荫之章
, 又有除

、

免
、

官当
、

赎之别
。

杖罪 以下俱以赎论
,
徒罪 以上俱以官当

。

惟犯加

役等五流之类
,
除名配流如法

,
其余均准收赎

,
并不实配

。 ” ①在清律中
。

不仅没有法定减

等的规定
,
也没有官当

、

免官
、

免所居官等以官爵折抵罪刑的措施
。

至 于赎
、

除名两项虽仍

载于律
,
但与唐律优待官贵的立法意图也不尽相同

。

因而清代八议之人犯罪后所能享受的法

定优待主要就是两点
:
一是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问, 二是司法机关奉旨审问时原则上也不得

使用刑讯
。

显然
,
清代八议制度给予贵族

、

官僚的照顾已较唐代大为逊色了
。

由于发上了以上诸种重大变化
,
清代的八议已由唐律中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变为一项抽象

的原则
,
失去了唐律中包含的实体性内容而只保留了程序性的意义

,
在司法实践中已无太大

的引用必要
。

况且
,
清代的律文通常都规定得比较概括

、

抽象
,
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援引而在于从

精神上统摄相关条例的制定
、

修改和实施 , 与此相对应
,
条例则规定得比较具体

、

针 对 性

强
, 比较适合在司法实践中援弓卜 这可以说是清代律例关系的特点

。

②八议之律较少援引自

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

加之在清代
,
能够享受八议待遇的

,
大 抵 只 有

“
亲

” 、 “
贵

”
两 种

人
。

沈家本曾说过
“
今时办法惟亲

、

贵二者尚与常人不同
” 。

因此他建议在今后修律时除保

留八议中的议亲
、

议贵两项外
, “

余则全行删去
, 以昭核实

” 。

⑧而这两类人犯罪均有相关

的条例可兹援引
,
清律 《 应议者犯罪 》 门后载有宗室觉罗条例

。

薛允升说
: “

再此律系统言

八议者有犯
,

而例则俱言宗室觉罗犯罪之事
,

以八议徒有其名故也
。 ” ④ 可见

,
在清代立法者

眼里
,
能够适用八议之律的只有宗室觉罗

,
所以这类条例即具有议亲的性质

。

嘉庆二十四年

的一道上谕中这样写道
: “ 近来宗室屡有不顾行检

, 千犯法纪之人
,
叠

:
经训诫总未俊改

,
推

原其故皆因宗室犯事到官向不跪训
,
遂有所恃而不知畏惮

。

伊等既如此不知自重
,
联挽除颓

习亦不能再援议亲之典
。 ” ⑤清律 《 职官有犯 》 门律后也附有大量条例

,
官员犯罪一般按此

类条例办理
, 也不必引用空洞的八议律条

,
这就造成了律文

“
徒有虚名

”
的假象

。

但在实际

上
,
律文的精神已分别贯彻到相关的条例之中了

。

然而
,
传统的成见

,
也会引起 种 种 的 猜

疑
。

因为一谈到八议
,
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唐律中的规定

,
似乎八议只能是一种恒定的

模式
。

清律中的八议与唐律规定不同
,
因而它还算不算是八议

,

似乎就成了间题
。

沈家本说
:

“
八议见于周礼

。

其法甚古
,
汉时只有宗室

、

廉吏
、

墨缓有罪先请之律
,
而其余 无 文

,

似

① ( 唐明律合编 》 卷 .2

② 见拙作 《 论清代律例 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 。

见 《 中国法学 》 19 8 8年第 5
、

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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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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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周法
。

今时办法惟亲贵二者尚与常人不同
,
或仿照汉法

。 ” ①薛允升也说
: “

唐律死罪

上请
, 流罪减一等

,
皆所以优恤应议之人也

。

明律无减一等之文
,
则犯十恶者不用此律一句

专为上请言矣
。 ” ⑧ 汉代的先请之制适用的范围限于宗室和官员

,
优待的办法也是弹性的

,

这与清代的八议非常相近
。

所以在薛
、

沈二人看来
,
清律规定的八议

,
与其说是八议还不如

说是先请更为贴切
。

他们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
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

,
八议也不

会永远保持着一种样式
。

清代的八议宗承明律
, 也不妨视其为一 种模式

。

尤其是 当 我 们 讨

论清代的制度时
,
毕竞还是应 以当时的法律规定为依据

, 而不必考虑它是否符合 前代 的标

准
。

如果前面的结论是可信的话
,
还有一个何题令人感到困惑

。

既然清代仍然沿用八议
,
撒

植为什么说
“
从未照此例行

”
呢? 由于有关材料的缺失

,
笔者目前还不能正面回答

, 只能从

理论上进行推测
。

笔者以为
,
六年谕的发布与雍正初年的政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

雍正初年
,
政治斗争异常尖锐

,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
其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因皇位继承

而引起的诸皇子之间的激烈角逐
。

这一矛盾牵动了其它各种矛盾的发展
。

皇位继承的矛盾是清代立储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
。

同时
,
玄烨对此间题的处置失当也是

推动这一矛盾发展的重要原因
。

康雍之交时
,
皇位继承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

玄烨诸

子各立门户
,
拼命争夺

。

在这场角逐中
,
撤镇集团的势力并不强大

,
相反还显得有些势单力

薄
,
然而继位的却又偏偏是撤镇

,
这就不能不引起其他诸子的不满和对抗

,
同时也促成了他

们的联合
。

在各派反对势力中
, 以允澳

、

允翎集团实力最为雄厚
。

皇八子允祺
,
多年经营储

位
,
朝野上下都有他的拥护者

,
是这一集团的实际领导者 , 皇十四子允秘

,
颇受 乃 父 的青

睐
,
康熙晚年受任抚运大将军 出师西北

,
声势十分显赫, 皇九子允搪

,
在玄烨诸子中最为富

有
,
能为这一集团的活动提供经费

。

这些人联合一致
,
构成对雍正新君的极大威胁

。

伴随着皇位的角逐
,
朋党之风甚嚣尘上

。

康熙末造
,
宗室

、

八旗
、

官僚交相结党
, 互为

呼应
。

朝臣中有拥护太子允扔的
,
有拥护八阿哥允祺的

,

其他如三阿哥允社
,

四阿哥撒镇
,
十

四阿哥允械也各有一班大臣为之亲党
。

同时
,
科甲之人以同门或同地区结为朋党以及满汉大

臣相互排斥的现象也严重存在
。

此外
夕
贪风横行

、

府库虚耗也是严重社会间题
。

中央和地方财政状况的一团糟无法满足

国家军政开支的需要
,
迫切要求政府解决财政困难

。

以上这些矛盾
,
交织起来

,
到雍正初年显得异常尖锐

。

撒镇继位以后
,
由于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施政方针一一不是妥协和迁回

,
而是推行强硬

措施
,

大刀阔斧地解决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

首先
,
对诸兄弟中昔日与他争夺皇位的政敌予

以一网打尽
。

允撰
、

允搪被幽禁而死
,
允被被长年软禁

。

他们的党羽或被处死
,
或被发遣

。

“
若阿灵阿父子

、

撰叙
、

鄂伦岱
、

王鸿绪因拥允裸最力者
,
世宗既谴允谈

,
诸臣生 者 被 重

① ` 律例佣笑 》 卷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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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明清律八议之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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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引以

为据
。



诛
,
死者蒙恶名

,
将安所逃罪

。 ” 由其次
,
对大臣中胆敢擅权

、

结党之人严惩不贷
,

大狱迭

起
,
年奖尧

、

隆科多之案震动全国
。

雍正初年
,
还掀起了一场空前浩大的清查亏空

,
打击贪官的运动

。

溉镇的这一系列措施
,
起到了稳定政局

、

加强皇权的作用
。

但是
,
他的这些措施是在刀

光血影中推行的
。

亲贵朝臣大量被杀
、

受惩
,

震惊了整个统治集团
。

所有这些行动
,

与大清律

中规定的八议制度大相径庭
,
当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

有些人公然反抗
,
有些 人 暗 中鼓

噪
。

一时间谣言四起
,
舆论沸然

,
纷纷低毁撒镇

。

新皇帝在人们心目中顿时成为荷薄寡恩
、

残忍无情的暴君
。

有些传言甚至流传至今
,
足见影响之大

。

撒镇曾自供说
: “
从来流言之传

播皆起于奸究之徒
。

… …联即位以来
,
外间流言有谓联好抄没人之家产者

,
有谓轻听风闻之

言以为黝陡用舍者… …
。 ” ② 又说

: “
从前柯其那

、

允搪
、

允秘等结党营 私
,
每好 造 言生

事
。

… …联即位以后即有传言联日日饮酒
, … …而报房竟捏造小抄

,
刊刻散播

, 以无为有甚

有关系
。 ” ③

曾静在其所著 《 知新录 》 中总结撤镇的十 大 罪 状 有
“
谋父

” 、 “

逼母
” 、 “

就兄
” 、

“
屠弟

” 、 “
贪财

” 、 “
好杀

” 、 “
酗酒

” 、 “
淫色

” 、 “
怀疑诛忠

” 、 “
好谈任俊

” 。

④

曾静所说的这十条
,
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传言的归纳

。
可见当时低毁撒镇的舆论是何

等强大
。

尽管撒镇在强大的压力下不肯低头
,
仍是自行其是

。

但社会舆论是一把 尖 利 的 刀

子
,
在儒家传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

,
任何君主都不会对自己的声誉无动于衷

,

撒镇也不例

外
。

玄烨在位时
,
曾对他评以

“
喜怒不定

” 四字
。

撒镇感到这四个字对他日后的政治生命极

为不利
,
遂于四十一年上书请求将

“
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

” 。 ⑥雍正初年
,
撒镇每每指责

诸弟
“
欲加联以不美之名

” 。 ⑥ 这些都说明撒守真对自己的声誉还是很珍重的
。

正是为此
,
撒镇有必要为自己初政的行为进行辩解

,
也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有力的

理论根据
。

但是八议律条的公然存在毕竟是对他的所做所为的莫大讽刺
,

而且对他以后的施

政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
。

因此
,
铲除这块绊脚石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

。

笔者以为
,
六年谕就

是在这种情势下出笼的
。

撤镇巧妙地利用了满族祖先的某些传统
,

将其无限夸大
,
把不用八

议说是祖宗旧制
,
历来如此

,
而不是他本人的独断

。

这样一来
,

J乱镇对宗亲大臣 的 一 切 苛

刻行为
,
就都成了遵从祖制办事而变得合情合理无可指摘了

。

这正是撒镇的高明之处
。

既变

更了成例又卸责于祖宗多 不仅可以为 自己的行为辩护
,
还减少了今后施政的阻力

,
可谓一箭

双雕
。

但是
,
纵观撒镇一生的为人行事

,
不难看出

,
严刑绳下

,
不循情面乃是他 的 一贯主

张
。

早在康熙四十八年
,
玄烨责备鄂伦岱等人结党

,

撤镇就表示说
: “

此等悖逆之人
,
何足

屡烦圣怒
,
乱臣贼子自有国法

夕
若交与臣

,
便可即行诛戮

。 ” O 继位伊始
,
撒守真即发布上谕

说
: “

恩诏内赦罪一款
,
徒开恶人激律之门

, 于政治甚无傅益
。

因肤即位之初
,
诸臣援例陈

请
,
姑用允行

。

实则此等罪人
,
皆其自取

。

并非治之以不应得之罪也
。

此番援赦豁死人等
,

① 《 清史稿 , 卷 2 87
, 《 论日 》 。

② 《 上谕内阁 》 .

雍正四年七月十七 日
。

⑧ 同②
,

雍正四年五月初九 日
。

④ 《 大义觉迷录 》 卷 1
.

⑥ 《 蚤祖实录 》 卷 2 3 5
。 《 世宗实录 》 卷49

.

⑥ 同②
,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

O 《 雍正朝起居注 》 ,

雍正三年二月二 十九 日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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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宜详记档案
,
如既赦之后仍不俊改

, 千犯法纪
,
务必将伊等加等治罪

。 ” ①

在讨论到历代诛功臣的间题时
,
他说

: “
联辗转想维

,
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

,
多

有鸟尽 弓藏之讥
。

然使委曲宽肴
,
则废典常亏国法

,
将来何以示惩

。 ” ②

雍正年间
, 不循祖制

,
变更成法更是常有之事

。

八旗制度的改革
, 下五旗私属关系的终

结 ; 军机处的设立
,
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架空 , 御制 《 朋党论 》 与乃父腔调的迥别

。

所

有这些
,
哪一样如撤镇所说是要以圣祖之心为心

, 以圣祖之法为法 ?

结合上文的论述
,
不用八议显然也是变更祖制的行为

。

对此
,

)散镇本人也曾有过招认
。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
,
俏L守真刚上台时发布的一道谕旨中说

: “ 皇考至仁
、

至厚
、

恩笃宗支
。

凡宗室觉罗
,
大罪薄征

,
小罪宽免

。

历年无一人及于刑辟者
, 必不得 已乃令圈禁

。

联思皇考

时间罪圈禁之人
, 原不应释放

, 只以现遇恩赦
,
姑与宽有

。

伊等当念身系宗室觉罗
,
须闭户

家居
夕
安分静守

,
慎毋估过不俊

,
再催重罪

。 ” ③ 足见
,
被奉为金口玉言的帝王之话并不绝

对可信
。

清末律学家吉 同钧曾吹捧六年谕是出于
“

圣人大公无私之心
” , ④ 显然也是受其蒙

蔽
,
不知此谕正是出于私心

。

总之 ,
六年谕只能表明撤斗真本人的政治主张

,
而不代表其祖宗的意图

,
也不能保证以后

的情形
。

这道上谕是针对雍正初年特定的形势而制定的一项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措施
。

它与

L)9 平真推行的一系列打击权贵
,
禁抑宗藩

,
严绳臣下的政治措施是紧密呼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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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⑧ 《 世宗实录 》 卷 o2

② 《 雍 正朝起居注 》 ,

雍 正三年七月十八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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